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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7年 11 月 14 日
發文字號 : 衛部心字第 1071761644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核定經費表、納入地方預算格式、本部綜合審查意見表、契約書各1份

# 
~~ 

主話:同意責局(舟)辦理 108年度「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 J 核

定經費計新臺幣(以下同)1510藹 3000元整，請依說明段辦理計

畫修正、簽約及撥款事宜，復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復貴局 107年8 月 13 日高市衛社字第 10736000700號函。

二、本案核定經費表如附件 1 '請併入修正後之計畫書(目錄次

頁) ，並裝訂於契約書後。另請按本表最實動文經費。本計畫

執行期間自 108年 1 月 1 日起至 108年 12 月 31 日。

三、 fl08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」補助經費應納入地方政

府預算辦理(格式如附件2) ，並請注意應相對編足分擔款(地方

配合款)以利辦理本計畫(108年度補助比率詳如本計畫說明書內

之附件2) 。

四、請依本部綜合審查意見表(如附件3) 、核定金額，配合修正計畫

書內容，並檢附修正後之計畫書(含自我考評表、自行審查

表、進用臨時人員審核表及修正對照表) 1 式2份及word電子檔

1份，送交本部複客。

五、有關本案契約書如附件4 ，請依式填造，於用印後將4份契約

書，併同修正後之計畫書、第 1期款領據、納入地方預算證明

書等送部。

六 、 經費分2期撥付。第 1期款(經常門50%)於檢附修正後計畫書、

第 1期款領據、納入地方預算證明 ， 經契約簽訂且108年度預算

經立法院完成審議，修正後計畫書經本部複審通過後，於108

年 1 月 1 日後始撥付 ; 第 2期款(另經常門500/0)於 10><年7 月 31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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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交期中報告，並經本部審查通過後撥付 。 惟本部預算如遭凍

結或刪除，不能如期動文，得延後或調整變史經費或終止辦理

支付 。
七、請依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、(市)政府補助辦法」第 14條及第 18條

及「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醫療保健及衛生

福利資訊工作處理原則」之規定，編足分擔款，並依計畫實際

執行進度按分擔比率撥付支用，不得先行文用補助款或將補助

款移作他用;違反者，本部得停撥其當年度或停編以後年度之

預算補助。

八、有關臨時人員進用，請貴局(府)依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

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訂定進用臨時人員審核機制，並將

審核機制與結果副知本部及相關主管機關。有關本計畫助理人

員或關懷訪視員之薪資，請依本計畫說明書規定文給。 107(含) 值

年以前在職之關懷訪視員 ， 其 108年度薪資應高於107年之薪 i諒

資;自 108年起，新聘任且為大學畢業學歷之關懷訪視員，其懼
薪資不得低於刃，046元;新聘任且為碩士畢業學歷之關懷訪視懦
員，其薪資不得低於34，916元。 信

九、另本部業已於計畫說明書規範貴局自殺或精神關懷訪視員員額悼

、臨時人員、縣、市政府聘任人力，請落實依計畫說明書所列員

額規劃人力，總計畫人力 42人(本部補助28人縣、市自籌 14人)其
中 26人需為關懷訪視員，倘未依前開辦理聘任庭、聘任之人力，

本部將自第二期款中依比例扣除補助款，且列為本計畫實地考

評評分及109年度補助經費額度之參考。

十、 108年度「酒癮治療服務方案計畫 J 屬代審代付經費(實文

實付) ，勿需納入地方政府預算，核定經費為 120萬元 。 前開

計畫經費分2期撥付 ， 惟本部預算如遭凍結或刪減 ， 不能如期

動文，得延後或調整變更經費或終止辦理支付。言青患於108年

1 月 31 日前分別擎據辦理前開計畫之經費撥付事宜 。

(一)第 1期款(經常 r， SO%)於完成本方案之計畫書審查且108年度預

算經立法院完成審議後撥付 ， 第 2期款(另經常 r， SO%)於 108
年7 月 31 日前繳交期中執行成果報告，並經本部審查通過後

撥千寸。
(二)本方案之服務對象 ， 除計畫說明書房、定之4類、外 ， 亦請納入

「經衛生所或其他機關(構)、團體轉介之戒酒個案 J 以普

及服務範園 ， 提高戒酒治療資源之利用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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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有關 108年度「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」、「酒癮治療服

務方案」經費實際核定額度，將俟立法院審議結果，為必要
之調整。

十二、為提升離島地域待遇以降低人力進用之困難性，本部將於未

來整合型，心理健康工作計畫之人力薪資支給標準'研議提供

離島地域加給之可行性，惟目前補助經費有限，前開標準修

正前宜請研議以自籌款編列方式提供離島地域加給。

十三、另本計畫經費核定後，計畫人力之勞健係費用，如因應 108

年度之勞保、健保投保標準修正而衍生之經費變史，經責縣、

(市)首長核定，於總經費不變之前提下，得於業務費項下勻

文、兔報部申請經費變吏，非前開原因造成經費變動須申請

經費變吏，仍需按程序報部。

E 
喜i 正本: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重i 副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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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108 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」經費表

l. 受補助單位: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2. 申請經費: 15103000 元整

3.說明:

(1)請將本表併入計畫書(目錄次頁) ，並裝訂於合約書後。

(2) 請依本表核實動文經費。

(3) 本案應於 108 年 12 月 16 日前辦理核銷。

1 __ 1. _ 1 _~ ._申請金額
1 級科目 12 級科目|單位|數量|單價 | i |核定金額l' '-I~--~I"" I( 元)

言兌明

l. 1108 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

計畫 J26 名自殺及精神個案關懷員

以委外方式辦理。

2. 委辨費每位 580 ， 000 萬(令人事

費、業務費、其他雜文等) ，經費

位 1 '26 1 測，000 114帥，000 114鯽，0001共計 15 ， 080 ， 000 元(申請中央補助

款 14， 040 ， 000 '本市自籌經費

委辨費

4立

1, 040 , 000 元)。

3. 敘薪標準依據 1108 年度整合型

心理健康工作計畫」內關懷訪視人

力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文給。

l.專任助理 1 :薪點 280 倖點，申

請補助 520 ， 000 元

依「約僱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

員倖點文給報酬標準表」編于IJ (含

薪資、年終獎金、勞健保費)

薪資小計(A+B+C) : 523 , 122 元

A. 薪資(含年終) : 

鈍， 916 元x13.5 月 =471 ， 366 元

IB. 勞保:
2 1 520.000 1 1.040.000 1 1 、040 ，000 1 

，自，~ . ~，目，自2， 668 元x12 月 =32 ， 016 元

9 

C.1.建保:

1 ， 645 元x12 月=凹， 740 元

2. 專任助理 2: 碩士第 7 年酬金薪

f幸，申請補助 520 ， 000 元

依「衛生福利部研究計畫助理人員

薪資給付標準」編列(含薪資、年

終獎金、勞健保費)

薪資小計(A+B+C) : 641 ， 055 元



A. 薪資:

42 ， 850 元x13.5 月二 578 ， 475 元 -

B.勞保: 3 ， 226 元x12 月 =38 ， 712

J(. 

C 健保: 1, 989 元x12 月 =23 ， 868

J(. 

雜文 年 23 , 000 23 , 000 23. 000 
辦理本計書(含精神衛生、自 殺防

治、成癮防治等)所需雜文費用。

業務費小計 15, 103, 000 15, 103, 000 
管理費

管理費小計 01 ~ 。
\ 合計 15, 103, 000 15, 103, 000 

※縣、市自 籌預算經費: 9，692，929 元

縣、市自籌經費佔總經費百分

比:
39.0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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